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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關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 

 

第 5.1條：關務程序及貿易便捷化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適用關務程序之方式具可預測性、一致性

及透明性。 

第 5.2條：海關合作 

1. 為促進本協定之有效運作，各締約方應： 

(a) 就影響全體締約方間貨品貿易之重要關務議題積

極促進與其他締約方之合作；及 

(b) 努力將任何與管制進口或出口有關且對本協定之

運作可能具有實質影響之重要行政措施變動及法律或

規定或與法律或規定相關之類似措施之修正事先通知

各締約方。 

2. 各締約方應依據其法律並透過資訊分享及其他適當活

動與其他締約方合作，以達成遵循其各自針對下列領域所制

訂之法律及規定之目的： 

(a)  本協定管制進口或出口條文之實施與運作，包括優

惠關稅待遇之申請、其申請程序及查證程序； 

(b)  關稅估價協定之實施、適用及運作； 

(c)  進口或出口之限制或禁止； 

(d)  關務違規案件之調查及預防，包括逃稅及走私；及 

(e)  全體締約方決定之其他關務事項。 

3. 如締約一方合理懷疑有與其進口法律或規定相關之不

法活動存在，得要求另一締約方提供通常於與進口貨品有關

之程序中蒐集之特定機密資訊。 

4. 如締約一方提出第 3 項之請求，該請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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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書面為之； 

(b) 詳細說明請求資訊之目的；及 

(c) 提供充分之具體細節以確認所請求之資訊，以使另

一締約方得以辨識並提供該等資訊。 

5. 根據第 3 項規定受請求提供資訊之締約方，在不違反其

法律及其為締約主體之相關國際協定之情形下，應以書面答

覆提供所請求之資訊。 

6. 為第 3 項之目的，「不法活動之合理懷疑」係指根據公

開或非公開來源相關事實資訊而產生之懷疑，包含下列一項

或數項： 

(a) 進口商或出口商不遵循進口法律或規定之歷史證

據； 

(b) 製造商、生產商或其他人涉及不遵循進口法律或規

定將貨品從締約一方領土移動至另一締約方領土之歷

史證據； 

(c) 將特定產品別貨品從締約一方領土移動至另一締

約方領土之部分或所有人涉及不遵循進口法律或規定

之歷史證據；或 

(d) 請求方與受請求方認為能滿足特定請求內容之其

他資訊。 

7. 各締約方應努力提供另一締約方有助於其決定從該締

約方進口，或出口至該締約方之貨品，是否遵循收受方進口

法律或規定之任何其他資訊，特別是與不法活動有關之資

訊，包括走私及類似違法活動之資訊。 

8. 為便捷全體締約方間之貿易，受請求之締約方應努力提

供請求之締約方技術建議及協助，以達成下列目的： 

(a) 發展及執行改善最佳實務及風險管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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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促進國際供應鏈標準之實施； 

(c) 以即時有效率之方式簡化及提升貨品通關程序； 

(d) 發展海關人員之技術能力；及 

(e) 擴大運用足以改善對請求之締約方進口法律或規

定遵循程度的技術。 

9. 為關務合作，全體締約方應努力建立或維持溝通管道，

包括設置聯絡點以促進快速及安全之資訊交換並就進口議

題改善協調。 

第 5.3條：預先核定 

1. 各締約方應於另一締約方之貨品進口至其領土前，就其

領土內之進口商或另一締約方領土內之出口商或生產商1針

對以下事項所所提出之書面申請，核發書面預先核定：2
 

(a)  稅則分類； 

(b)  依據關稅估價協定就特定案件關稅估價標準之適

用； 

(c)  依據第 3 章（原產地規則及原產地程序），認定貨

品是否原產；及 

(d)  其他由全體締約方所決定之事項。 

2. 如申請人已依受申請締約方之要求，提出預先核定申請

所需之全部資訊，各締約方應儘速核發預先核定，至遲不晚

於收到申請後 150 日。受申請締約方得要求之資訊包括請求

預先核定貨品之樣品。該締約方應考量申請人所提供之事實

及情況核發預先核定。為臻明確，如構成預先核定基礎之事

實與情況正由行政或司法審查中，締約一方得拒絕核發預先

                                                 
1 為臻明確，進口商、出口商或生產商得透過正式授權之代表提出預先核定之申

請。 
2
 為臻明確，當締約一方並未維持實施關於預先申請核定之措施時，該締約方

不需提供預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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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締約方拒絕核發預先核定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並說明相關事實與情況及拒絕核發預先核定裁定之依

據。  

3. 如核定所依據之法律、事實及情況未有改變，各締約方

應規定預先核定自核發日期或該核定所載之另一特定日期

起生效，效力至少維持 3 年。如締約一方之法律規定預先核

定在一段期間後失效，在其所依據之法律、事實及情況未有

改變之情況下，該締約方應努力提供供申請人在核定失效前

儘速更新核定之程序。 

4. 核發預先核定後，如該核定所依據之法律、事實或情況

有所變更、或該核定係根據不精確或不實資訊核發、或該核

定內容係錯誤者，締約方得修改或撤銷該預先核定。 

5. 依據第 4 項規定，締約一方於提供修正或撤銷之通知及

其理由後，得修正或撤銷原核定。 

6. 除非預先核定係依據申請人所提供之不精確或不實資

訊而核發，締約方不應溯及既往地撤銷或修正核定，致生損

害於申請人。 

7. 各締約方應確保申請人有權提出預先核定之行政復查。 

8. 在不違反各締約方法律保密規定之情況下，各締約方應

努力使預先核定內容結果公開，包括上網公布。 

第 5.4條：建議請求或資訊請求之回應 

締約一方應就其領土內之進口商或另一締約方領土內之出

口商或生產商所提出之申請，儘速提供該請求中與下列事項

有關之建議或資訊： 

(a)  申請配額之資格要件，例如關稅配額； 

(b)  適用退稅、延付、或其他減稅、退稅或免除關稅之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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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貨品適用第 2.6條（貨品修繕及改造後重新進口）

之資格要求； 

(d)  原產地標示，如其為進口之必要條件；及 

(e)  其他由全體締約方所決定之事項。 

第 5.5條：復查與上訴 

1. 各締約方應確保受其關務裁定處分3之人得： 

(a)  向獨立4於核發該裁定處分之人員或行政機關提出

行政復審；及 

(b)  提出對該處分之司法復查。5
 

2. 各締約方應確保依據第 1 項執行復查之權責機關將以

書面告知案件當事人其復查決定及作成該復查決定之理

由。締約方得要求申請人應提出請求作為其對復查決定提供

理由之條件。 

第 5.6條：自動化 

1. 各締約方應： 

(a)  努力使用有關貨品放行程序之國際標準； 

(b)  提供電子系統予通關使用者使用； 

(c)  使用電子化或自動化風險分析及定標系統； 

(d)  努力依據世界關務組織資料模型，對進口及出口資

料採行共同之標準與要件； 

(e)  適度考量世界關務組織標準、建議、模型、及世界

關務組織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所發展之方法；及 

(f)  依據世界關務組織資料模型及相關建議指引，開發

共同資料要件，促進政府與政府間之電子訊息交換，以

分析貿易流動。 

                                                 
3 為本條之目的，處分如係由祕魯所作成，係指行政作為而言。 
4 行政復審之層級得包括海關之上級機關。 
5 汶萊得藉由設置或維持獨立機關提供公正之處分復查以符合本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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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締約方應努力提供使進口商及出口商得在單一窗口

以電子方式完成標準化進口及出口規定之設施。 

第 5.7條：快遞貨品 

1. 在維持適當之海關監督管理與選樣抽查之前提下，各締

約方應對快遞貨品採用或維持快速通關程序。該等程序應： 

(a)  於快遞貨品抵達前，提供其放行所需提交及處理之

必要資訊； 

(b)  允許一次提交包含在同一批快遞貨品中之所有貨

品相關資訊，例如以艙單，並於可能時以電子方式提

出；6
 

(c)  在可行範圍內，以最少量之文件使特定貨品得以放

行； 

(d)  於正常情況下，針對已抵達之快遞貨品，於提交必

要通關文件後 6小時內放行； 

(e)  體認不論貨品之重量或價值，締約一方得要求以正

式報關程序作為放行條件，包括投遞報單、證明文件及

依據貨品重量或價值繳交關稅；及 

(f)  於正常情況下，對締約方法律所規定之一定價值及

以下的快遞貨品將不課徵關稅。7各締約方應考量其認

為有關之因素以定期檢視該金額，例如通貨膨漲率、貿

易便捷之效果、風險管理之影響、課徵關稅之行政成本

與關稅金額之比較、跨境貿易交易成本、對中小企業之

影響或其他有關關稅課徵之因素。 

2. 如締約一方對所有貨品不提供第 1(a)至(f)項之待遇，該

                                                 
6 為臻明確，得要求額外文件作為放行之條件。 
7 縱有本條規定，締約一方對於受限制或監管之貨品，例如需輸入許可或有其他

相似要求之貨品，得核定關稅或要求正式報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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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方應提供快遞貨品一個分別8且快速的通關程序，並於該

程序中對快遞貨品提供上述待遇。 

第 5.8條：罰則 

1. 各締約方應採行或維持使締約一方關務主管機關得就

違反其關務法律、規定或程序要件進行處罰之相關措施，包

括對於稅則分類、關稅估價、原產地及本協定下優惠待遇之

申請。 

2.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關務主管機關就違反關務法律、規定

或程序要件處罰對象，僅限於依法應就該違規行為負責之

人。 

3.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關務主管機關科處之處罰係依據個

案事實及情況9，並與違規程度及嚴重性相當。 

4. 各締約方應確保維持相關措施，以避免於核定及課徵罰

款與稅款時產生利益衝突。政府官員之薪資不得有任何部份

依照核定或課徵之罰款或稅款的固定比例或百分比計算。 

5.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關務主管機關就關務法律、規定或程

序要件之違規施以處罰時，應以書面方式向受罰對象說明違

規性質及決定處罰金額所適用之法律、規定或程序。 

6. 如當事人於締約一方之關務主管機關發現其違規情事

前，主動向關務主管機關揭露其違反關務法律、規定或程序

要求之情形，該締約方關務主管機關於適當情況下，應考量

此一事實，減輕其處罰。 

7. 各締約方應於其法律、規定或程序，或以其他方式落實

規範其關務主管機關僅得於一固定與有限期限之內，就違反

海關法律、規定或程序要件啟動程序10施以處罰。 

                                                 
8 為臻明確，「分別」並非指特定設施或通道。 
9 事實及情況應根據各締約方之法律客觀認定。 
10 為臻明確，「程序」係指關務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不包括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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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縱有第 7 項規定，如處罰係代替司法或行政法庭程序，

則關務主管機關得於該固定與有限期限之外施以處罰。 

第 5.9條：風險管理 

1. 各締約方應採行或維持風險管理系統進行評估及定

標，使關務主管機關得以針對高風險貨品加以查驗並簡化低

風險貨品之通關與移動。 

2. 為便捷貿易，各締約方應於適當情況下，定期檢視及更

新第 1項規定之風險管理系統。 

第 5.10條：貨品放行 

1. 各締約方應採行或維持簡化之通關程序，有效率放行貨

品，以促進全體締約方間之貿易便捷。本項不應要求締約一

方在未符合放行之要件前放行貨品。 

2. 根據第 1 項規定，各締約方應採行或維持下列程序： 

(a)  規定貨品放行之所需時間不得長於為確保締約方

關稅法之執行所需要者，且在可能之範圍內，應於貨品

抵達之 48小時內放行； 

(b)  規定貨品抵達前以電子傳輸及關務資訊處理，以加

速貨品抵達後自海關監控下放行； 

(c)  允許貨品於抵達之處放行，不需暫時轉至倉庫或其

他設施存放；及 

(d)  如進口締約方關務主管機關在貨品抵達前或抵達

時未核定關稅、內地稅或規費，如貨品在其他方面符合

放行條件，且已應進口締約方要求提供擔保或保留異議

下付款，則於關稅、內地稅或規費最終確定前，允許進

口商獲得貨品之放行。保留異議的付款係指於關稅、內

地稅及規費金額尚有爭議，並有相關程序可解決爭議。 

3. 如締約方以擔保為條件允許貨品放行，其應採行或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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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程序： 

(a)  確保擔保金額不應超過符合貨品之進口應付稅額； 

(b)  確保關務主管機關收到貨品進口應付稅額後，擔保

應儘速解除；及 

(c)  允許進口商使用非現金金融工具提供擔保，且如進

口商經常進口貨品，涵蓋多筆進口貨品之擔保工具。 

第 5.11條：資訊公布 

1. 各締約方應公布，包含上網公布，其關務法律、規定及

一般行政程序與準則，並在可行範圍內提供英文版本。 

2. 各締約方應指定或維持一或多個查詢點以處理利害關

係人對關務事務之查詢，並上網公告有關該等查詢程序之資

訊。 

3. 各締約方應在實際可行範圍內，事前公告其所提案採行

與關務有關之一般性適用法規，並應在該締約方採行該法規

前提供利害關係人表達意見之機會。 

第 5.12條：保密 

1. 如締約方依據本章提供另一締約方資訊，並指明該資訊

為機密，該另一締約方應對該項資訊保密。提供資訊之締約

方得要求另一締約方提供書面保證該資訊將維持保密，且僅

限使用於依要求資訊方所述之用途，未經提供資訊之締約方

或提供資訊予締約方之人之許可，不得洩露該資訊。 

2. 締約一方如未遵守第 1項之規定時，受請求之另一締約

方得拒絕提供資訊。 

3. 各締約方應採行或維持相關程序，以保護因締約方關務

法律而提交之機密資訊不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外洩，包括如

外洩可能對資訊提供者競爭地位產生損害之資訊。 


